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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吉赫频带的无线电频谱拍卖  

以提供无线宽频服务  

资讯备忘录  

 

A.  行政摘要  

 

A.1   引言  

 

A.1.1 通讯事务管理局（ “通讯局 ”）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发出一份公告，行使根据《电讯条例》第 32I 条、

相关规例获授予的权力和所有其他相关权力，指明拍卖

和缴付频谱使用费的条款及条件。本备忘录载列有关的

政策背景、牌照和用于厘定该公告内指明频带所适用频

谱使用费的拍卖之详情。有关频带是编配和指配予提供

无线宽频服务之用。读者应留意：  

(a) 在 2.5/2.6 吉赫频带内有合共 25 兆赫 x 2 或 50 兆赫

频谱可供拍卖；  

(b) 上述频谱会分为频带 A1、A2、A3、A4 和 A5，每段

频带的频宽为 5 兆赫 x 2；  

(c) 拍卖将以同时多轮增价方式进行，即所有频带将会

同时拍卖，每段频带的价格则会在多个轮次中各自

独立递增；  

(d) 使用频带须一次过付清频谱使用费，金额将通过拍

卖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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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于宪报公告指定频谱使用费的最低款额（即最低

费用），频带 A1、A2、A3、A4 和 A5 各为港币一

亿五千万元；  

(f) 在申请参与拍卖时，每名竞投人必须交付按金，并

递交填妥的申请表和竞投人符合规定证明书；  

(g) 拍卖将不设频谱上限，亦不设限制关连竞投人参与

拍卖的拥有权规则／关连竞投人规则；  

(h) 若只有一名合资格竞投人，便无须展开竞投阶段。

该唯一竞投人将成为其选择使用的频带的暂定成功

竞投人，频谱使用费则为有关频带的最低费用；  

(i) 若有多于一名合资格竞投人，便会展开竞投阶段。频

带的暂定成功竞投人为在竞投阶段结束时，就该频

带持有当前最高出价的竞投人，而该频带的频谱使

用费款额为当前最高出价款额；  

(j) 每条频带的暂定成功竞投人须在暂定成功竞投人公

告发出后 30 个营业日内，支付频谱使用费和交付在

本备忘录 C.7.1 段中详列的所须履约保证金，以保

证履行网络铺设和服务推展的规定；  

(k) 频带指配与牌照的有效期为 15 年；  

(l) 持牌人须由牌照内指明的日期起，向牌照内指明的地

区和地点提供网络和服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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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持牌人须按通讯局指示，自费实施和推动营办商电

话号码可携服务和流动电话号码可携服务。持牌人

可选择自愿性自费推行固定流动电话号码互携服

务，并应遵守有关规管提供固定流动电话号码互携

服务的指导原则，以及在正式推行服务前向通讯局

提交有关建议，以获取其事先批准；  

(n) 持牌人在提供无线宽频服务方面，并不受任何特定

技术标准规限，唯采用的技术标准须符合获广泛认

可的国际标准；  

(o) 持牌人将获准使用有关频带提供固定、流动或固定及

流动服务；以及  

(p) 持牌人无须受任何开放网络接达的牌照责任规限。  

 

A.1.2 本备忘录提供以上和其他事项的详情。拍卖规则概述于

D 部，有兴趣人士应参阅本备忘录附件 B 的公告以了解

详情。本备忘录使用的名称和用语，与公告（见附件 B）

和本备忘录词汇（见附件 D）内的名称和用语的意义相

同；若有任何差异，概以公告为准。  

 

 


